
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 

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年 8月 28

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政

策变更的议案》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就本

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 

（一）变更原因 

1.新财务报表格式 

财政部于 2019 年 4月 30日发布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

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6 号），对一般企业财务

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，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

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。 

2.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

财政部于 2019 年 5月 9 日发布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则

第 7 号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8 号），对准则

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。 

3.债务重组准则 

财政部于 2019 年 5月 16日发布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则

第 12号—债务重组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9 号），对准则体系内

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。 

（二）变更日期 

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

行。 

二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新财务报表格式 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

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6 号）的要求，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

报，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： 



1.资产负债表中“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”项目分拆为“应收票

据”及“应收账款”两个项目；“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”项目分拆为

“应付票据”及“应付账款”两个项目。 

2.利润表中将“减：资产减值损失”调整为“加：资产减值损

失（损失以“-”列示）”。 

（二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

1.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“存货”，其适用于第 14 号收入准

则；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“资产”改为

“权利”。 

2.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，即换入资产应在符

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，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

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。 

3.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。

（三）债务重组准则 

1.将原“债权人让步行为”改为“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

易行为”。      

2.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“资本”改为债务转为“权益工具”。 

3.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，

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，同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、应付金

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。 

4.重新规定了债权人、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。 

三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新财务报表格式 

公司根据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

知》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，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

径产生影响，不影响公司净资产、净利润等财务指标。 

（二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

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2019 年 5月 9 日发布的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

业会计准则第 7号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8

号），对 2019 年 1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，




